
2021年度昆明阳宗海应急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
序号

计划任务名称

检查对象
抽查比例/

户数
任务时间 检查方式 制定依据

实施检
查层级

备注

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

1

工业企业
安全生产
情况检查

1.安全生产许可、安全生产条件检查;2.对
事故报告和应急处置情况的检查。

非煤矿山企
业

1户
2021年11月
30日前

现场检查
和书面检
查

1.《安全生产法》；
2.《矿山安全法》；
3.《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；
4.《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
制办法》；
5.《云南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
行动计划》

县区级

2

1.人员和资质管理情况；2.工艺管理情况；
3.设备设施管理情况；4.危险化学品安全技
术说明书、安全标签及储存管理情况；5.许
可条件保持情况；6.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
告；7.批发（零售）许可条件保持情况；8.
经营活动情况；9.许可（备案）条件保持情
况；10.报告生产、经营的非药品类易制毒
化学品的品种、数量和主要流向等情况。

危险化学品
企业 

2户
2021年11月
30日前

现场检查
和书面检
查

1.《安全生产法》；
2.《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；
3.《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
制办法》；
4.《云南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
行动计划》

县区级



3

工业企业
安全生产
情况检查

1.对烟花爆竹经营单位批发安全许可情况的
检查；2.对烟花爆竹经营单位零售安全许可
情况的检查；3.对烟花爆竹经营单位经营安
全情况的检查。

烟花爆竹经
营单位

5户
2021年11月
30日前

现场检查
和书面检
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三十六条、六十二条；
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
院令第455号）第三条、第四条、第
十七条、第十八条；
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
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
65号）第五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二
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
、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、第二
十八条、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

县区级

4

1.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、操
作规程制定、执行和适时修改情况；2.安全
投入及劳动防护用品经费、安全培训经费保
障情况；3.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、安全生
产管理人员配备情况；4.从业人员安全生产
教育和培训计划、实施及档案管理情况；5.
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、培训及档案情况。
6.建设项目安全评价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
三同时”情况；7.安全警示标志情况；8.安
全设备情况；9.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情况；
10.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；11.生产经营场
所与员工宿舍安全距离及安全出口情况；
12.危险作业安全管理情况；13.劳动防护用
品管理情况；14.生产经营项目、场所、设
备发包、出租管理情况；15.应急救援工作
开展情况；16.吸取事故教训，督促并落实
事故防范整改措施情况。

工贸企业 5户
2021年11月
30日前

现场检查
和书面检
查

1.《安全生产法》；
2.《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；
3.《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
制办法》；
4.《云南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
行动计划》

县区级


